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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温情调解+相对不起诉”化干戈

未检护苗
从“心”出发

近日，张家口市下花园
区人民检察院“法润”未检团
队干警走进下花园区学校街
小学，开展“阳光心灵 快乐
成长”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在检察干警的引导下，学生
们通过参加情景体验、趣味
游戏等活动，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学习了心理健康知识
和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知
识。 宗湘 郝乾宇 摄

邻里因垃圾倾倒大打出手

让古稀老人老有所养

货车出故障夜晚滞留隧道 高速交警快速处置保畅通

本报讯（张臻 刘佳乐）近日，卢龙县人
民检察院依法办理一起赡养纠纷支持起诉
案，通过主动履职为失能老人李某解决了
赡养难题，实现维权与解困同步推进。

李某今年74岁，因脑梗致中度失能，
丧失劳动能力且无经济来源，生活无法自
理，因两名成年女儿拒不履行赡养义务，
其向卢龙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

受理案件后，卢龙检察院干警快速审
查，通过走访村委会、镇政府查明案件事
实，确认李某属于诉讼能力弱的弱势群
体，3日内即制发支持起诉书。同时，联动
法律援助部门为李某指派律师，协助办理
诉讼事宜；对接民政部门、残联，推动残疾
补助、低保等政策协同落地。卢龙检察院
通过构建“司法保护+政策兜底”模式，既
以法治督促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又为老人
筑牢长期生活保障。

当地法院受理此案后，积极开展调解
工作。最终，李某与女儿们就赡养事宜达
成调解协议，两个女儿表示今后会用实际
行动弥补对老人的亏欠。

本报讯（河北法治报记者 鲍娜
军）“当时车突然抛锚在隧道里，我
一下子就慌了，还好你们来得快！”5
月 6 日晚，在平赞高速割髭岭隧道
内，一名货车司机握着高速交警一
支队井陉大队民警的手连连道谢。
当晚，井陉大队联合清障救援部门，
高效处置一起隧道内货车故障警
情，快速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了道路
通行秩序。

当日22时许，高速交警一支队

井陉大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检，
发现辖区割髭岭隧道内一辆拉运冷
藏产品的轻型厢式货车突发故障，
停在隧道内无法移动。由于夜间隧
道内视线不佳、空间封闭，若处置不
及时，极易引发二次事故。该大队
立即启动隧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民警迅速驱车赶赴现场。

抵达现场后，民警第一时间在隧
道内规范设置警示标志，开启警灯和
警报器，通过喊话器引导后方车辆减

速、有序避让，划定安全处置区域，严
防次生事故发生。经询问驾驶人得
知，车辆行驶至隧道内时突发故障，
失去动力无法继续行驶。民警立即
联系清障救援部门赶赴现场，开展车
辆拖移工作。救援人员抵达后，民警
与清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疏导现场
交通，一边对故障车辆进行检查、固
定，开展拖移作业，仅用半小时便完
成了故障车辆的拖移工作，隧道内通
行秩序随即恢复正常。

本报讯（孙丽媛 侯少泽 刘夏
冰）近日，蔚县人民检察院干警通过
释法说理，成功化解一起邻里纠纷，
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
理，实现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
统一。

李某与刘某是多年的邻居，本
该友好相处，但刘某随意在李某家
墙后倾倒垃圾、泔水的行为严重影
响了周边环境。不堪其扰的李某便
上门找刘某理论，随即两人发生言
语争执。此后，刘某夫妇前往李某
家中再次交涉，双方矛盾不断升级，
李某一时冲动致刘某受伤。经鉴
定，刘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
公安机关依法对该案立案侦查，并
以李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案件移送
蔚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坚持“办案先解
纷”，全面核查案件事实与证据，深
挖矛盾根源，梳理邻里纠纷始末。
案发后，李某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对自己冲动伤人的行为懊悔不
已，主动向被害人致歉认错，积极承
担赔偿责任。刘某在冷静过后，也
坦言自己倾倒垃圾、泔水的行为确
实做得不对，这件事也并非李某一
方的责任。念及多年邻里情谊，刘
某选择包容谅解，仅要求李某赔偿
两万元医药费，不再追究其他责任，
并且自愿出具谅解书，对李某的行
为予以充分谅解。双方当事人的真
诚和解，为案件依法妥善办理打开
了突破口，也为基层矛盾柔性化解
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严格恪守司法公正、提升案
件办理透明度，蔚县检察院依法组
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相关人员
参与听证，全面听取各方对案件处
理的意见和建议。听证会上，承办
检察官详细阐述了案件事实、法律
依据以及拟处理意见，双方当事人
也各自陈述了自身想法，听证人员
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充分发表评议

意见，一致同意对李某作出相对不
起诉处理。

检察机关经严格审查后认为，
李某的行为虽构成故意伤害罪，但
犯罪情节较轻，系初犯、偶犯，案发
后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
损失并取得谅解，且被害人自身亦
存在过错。秉持宽严相济的刑事司
法政策，综合全案事实、情节及社会
危害性，蔚县检察院依法对李某作
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我真的太后悔
了，一时冲动犯下大错，特别感谢刘
某的谅解，更感谢检察院给我改过
自新的机会……”得知办案结果后，
李某激动地说。

如今，在承办检察官的耐心释
法说理和调解下，双方当事人彻底放
下隔阂、冰释前嫌。两家人互帮互
助，刘某家有重物搬运的事，李某会
主动搭手；李某家遇到小问题，刘某
也第一时间帮忙，两家人用实际行动
守护着这份失而复得的邻里情谊。

维权与解困同推进

为深入推进司法警察队伍正规化、专
业化、规范化建设，切实筑牢法院审判执
行工作安全屏障，近日，张家口市桥西区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参加市中院举办
的全市司法警察队伍执法规范化学习提
升年专题培训会。

培训过程中，参训司法警察始终保持
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专心聆听、细致记
录、深入思考，切实将培训内容学深悟透，
进一步强化了规范执法、安全履职的责任
意识，有效补齐了警务工作中的短板弱
项，提升了自身专业素养和履职能力。

席娟 邹晓霞

近日，故城县人民检察院“小桔灯”未
检团队走进辖区聚英学校、郑口中学等学
校，开展了一系列趣味与实用兼具的法治
教育课堂。

在小学课堂，干警以小故事、生活化
案例进行法治启蒙，讲解自我保护、防范
欺凌、安全出行等知识。在中学课堂，课
程紧扣《河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结合典型案例剖析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
的法律界限，以及沉迷网络、冲动行事等
潜在风险。团队还面向学生开展问卷调
查，摸排商家违规向未成年人售卖酒类饮
品等问题，为精准施策提供依据。活动共
发放法治手册数百份，并向学校赠送法治
图书。课后，学校校长高度评价，认为宣
讲直击成长痛点；有学生留言写道：“原来
法律离我们这么近。”

同时，“小桔灯”团队对一名遭受性侵
害的未成年女孩启动温情司法帮扶。检
察官联合司法社工开展心理疏导，帮助女
孩走出心理阴霾，并依法开展民事支持起
诉，与法官共同释法明理，促成被告人真
诚悔罪并履行赔偿义务。此外，未检部门
与控申部门联动，为受害女孩一家申请司
法救助金，有效缓解了燃眉之急。一系列
举措后，孩子重新变得开朗，家属专程到
检察院赠送锦旗致谢。 牛敏 王楠

故城检察“小桔灯”：“普法+救助”
照亮未成年人成长每一步

为进一步推动《河北省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条例》落地见效，近日，
元氏县人民检察院干警走进辖区商
场等人流密集场所，开展主题普法
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检察干警通过悬挂
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
疑等形式，向来往群众讲解《河北

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核心内
容，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严重不
良行为的界定与干预，以及家长
们关注的学生欺凌防治、家庭监
护、社会保护等内容进行解读。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册 100 余份，
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对未成年人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知晓度，增

强了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未成年人
保护责任意识。

下一步，元氏检察院将常态化
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走进社
区、学校、家庭，全方位筑牢未成年
人犯罪预防屏障。

冯丹阳

元氏检察院法治宣传进辖区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张家口桥西法院：
以培训促规范 补齐警务工作短板


